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强制清算报告

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债权人: 

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慧堂公司”)经申请人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6日裁定受理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 ，同日作出(2025)冀01强清36号决定书，决定由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为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清 算组。 

因清算组无法联系到广慧堂公司投资人，未能接管到广慧堂公司财产，也无人申报债权 ，清算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清算组拟提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广慧堂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现就清算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公司基本情况

清算组核查的工商登记情况

1、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25日，登记机关: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正定县永安村正南街南邻，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23MA0EN9WH2F, 法定代表人:任二辉，经营范围: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五金交电、消防器材、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劳保用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除外）、电子设备、电线电缆、家具、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的销售；机械设备的租赁；照明工程的施工。

2、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资金来源为任二辉出资3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出资（认缴）时间为2050年3月23日。 

(二)清算组核实的企业员工情况

清算组前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政务服务中心核实，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未开立社会保险账户亦未有职工参保信息。 

(三)清算组了解的企业现状

清算组前往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核查，该地址未找到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地，清算组未发现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有其他经营地址。 

清算组组成及公告情况

(一)组建专业团队

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指定3名执业律师及工作人员组成专项清算工作组，具体负责本案清算工作的实施。 

(二)刻制清算组印章

清算组接受指定 后，刻制了“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印章 ，并报法院和公安机关备案。

   (三)发布和刊登强清案件公告

2025年11月26日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 就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债权申报、通知公司及相关人员、债权人会议等信息进行公告。 

三、公司接管情况

清算组按照工商档案内登记的通信方式，尝试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二辉，但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12月22日，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要求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移交材料等。截至本报告日，清算组仍无法与广慧堂公司法定代表人任二辉取得联系 ，也未从广慧堂公司处接管到任何印章、证照、文件 、资料等。 

因未能接管到广慧堂公司印章，清算组于2026年3月15日 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关于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印章、执照等作废公告。 

四 、财产状况调查情况

(一)货币资金

经清算组调查，广慧堂公司名下无货币资金。

 (二)不动产

经清算组前往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查，公司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 

(三)无形资产

清算组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全国作品登记信息数据库管理平台等公开渠道查询，未发现广慧堂公司名下无形资产。 

(四)车辆

经向石家庄市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查询，广慧堂公司名下无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辆。 

(五)对外投资

清算组通过调取的工商档案 、企查查网站查询等信息网

询，未发现广慧堂公司有对外投资

(六)应收账款因未能接管到公司财务账册、合同凭证、交易记录等核心资料且无法联系到公司相关责任人员核实情况，清算组穷尽合理手段仍无法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对外应收账款，亦未发现任何应收账款相关线索。 

综上，清算组结合调查情况和现有材料，未发现广慧堂公司名下任何财产。 

债权申报情况

(一)债权申报通 知及申报情况

2025年12月9日，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 告》，就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债权申报等信息进行公告(债权申报法定45日公告期至2026年1月24日届满 ,清算组顺延核查至2026年1月29日)。债权申报法定公告期及顺延核查期间内，无债权人联系清算组申报债权。

 (二)职工债权调查情况

经调查，广慧堂公司现已无实际经营、无办公场所、无工作人员；因未接管到广慧堂公司职工资料及财务资料，清算组无法通过财务账册核实广慧堂公司的职工债权情况；清算组向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政务服务中心查询职工参保情况，广慧堂公司无职工社保、医保参保记录，亦未发现公司有拖欠职工工资、经济补偿金、工伤赔偿等职工债权的任何线索。 

(三)税款债权调查情况

   清算组向正定县税务局调查，广慧堂公司无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及税务行政处罚罚款等税务债权。 

六、涉诉、涉执情况

清算组未接管到广慧堂公司涉诉、涉执案件的相关材料，通 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检索，未发现广慧堂公司涉诉、涉执案件信息。 

七、无法清算情形下相关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释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  会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 ，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 民事制裁措施后，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全面清算.....对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本案中，广慧堂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任二辉，清算组已通过工商登记地址联系、法院公告通知等方式 穷尽合理手段，仍无法与任二辉取得联系，亦无法向其履行释明义务；同时清算组未接管到公司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公司无实际经营地址且人员下落不明，已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法清算法定情形。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若后续出现债权人主张权利，可依法向公司股东任二辉主张上述民事责任。

 八 、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综上所述，清算组未接管到广慧堂公司任何资产，无债权人申报债权，无财产可供分配。清算组因未接管到财务账册，无法核查资产情况，清算组无法继续对广慧堂公司开展实质清算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4修定)》第二百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清算组拟以无法清算为由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广慧堂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人民法 院裁定终结广慧堂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后，清算组将持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法律文书前往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广慧堂公司的注销登记。

   以上为广慧堂公司强制清算报告，若广慧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清算报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本报告作出之日起3日内向清算组递交书面异议材料并附佐证资料(异议接收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储广场F座13楼1337室，联系人: 王律师，联系方式:13933874347)。异议期限届满且未收到异议材料的，清算组将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清算报告，申请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并办理广慧堂公司的注销登记。

    特此报告

石家庄广慧堂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6年3月20日

